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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了召开了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日

２４

日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光明青年公寓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副董事长兰海林委托武晶出

席会议，董事王景旭委托遇守伟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议定事项合法有效。公

司监事会成员及高层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马中文先生主持，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各项议案，逐项表决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００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７

，

２８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７

，

２８２

万元。 按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本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

股计算，每股收益

－０．９３１

元。 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３５

，

４９０

万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５２

，

７７２

万元。 按期未总股本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

股计算，每股留待以后弥补亏损

２．８４

元。

对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期末未分配利润

－５２

，

７７２

万元，留待以后年度实现的利润弥补。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以上第一至第四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关联董事马中文、高金波、王宏岩、遇守伟回避表决），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七、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１

、将原单独核算的多家经销公司（无法人资格）统一对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按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对其进

行减值测试（符合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披露的“四、

７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核算方法”），计提减值准备

９２

，

３０３

，

４３２．５５

元；

２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１９

，

０２１

，

２３８．９６

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３５

，

３８４

，

４３６．１３

元。

３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取

４５４

，

９７３．５６

元。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伊春桃山家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伊春桃山家具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

万元，公司注册后未用其生产经营，经董事会研究决定

同意将其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注册资金

３０

万元。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董事会关于换届董事候选人的意见：经过认真审阅以上董事候选人相关资料后，认为六届董事候选人马中文、高金波、

孙旭东、李兴江、姜 玲、武 晶、蔡伟（独立董事）、胡凤滨（独立董事）、李子学（独立董事）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资格，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经投票选举以上董事均获全票通过，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公司支付该所财务审计费用

为

４０

万元。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关于

２００８

年报审计带强调事项段意见的议案》：

按照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报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的说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

６．１０

条的要求，本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就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及原实际控制人涉案问题的强调，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冯永明被逮捕后，伊春市委、市政府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及职工稳定高度重视，在解决生产材料、解决

劳动工资、劳动保险、融资担保、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树立光明品牌，扩大光明知名度等方面给予公司

大力支持，确保了公司生产连续、职工稳定。 今年初，伊春市委、市政府重新任命了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班子，公司

呈现出经营有序、人心思上的全新面貌，同时，公司利用光明集团全国的营销网络，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大与银行及金融机构

和解力度，优化债务结构；积极开发新产品，利用品牌优势、质量优势、环保优势扩大市场份额，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升企业

持续经营能力。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强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有关内容请查阅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ｎｉ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十二、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十三、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对《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第二十八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该项议案获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蔡伟、李子学、胡凤滨为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

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二、符合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条件；

、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５

、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

的后果。

提名人：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于伊春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蔡伟、胡凤滨、李子学，作为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光明

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蔡伟、胡凤滨、李子学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本公司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马中文，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中共党员，政工师，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伊春林业工程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光

明集团公司秘书部部长，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现任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光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金波，女，满族，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中共党员，政工师、经济师，研究生学历。 曾任伊春市第一高级职业中学教

师、伊春市房地局房产处工会主席、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董事会秘书、现任光明集团党委书记，光明集团

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孙旭东，男，汉族，中共党员，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毕业于哈尔滨传播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

伊春林机厂技术员，生产调度，伊春市政府电力办副主任，现任伊春市经贸委技术科长，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兴江，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中共党员，中级工程师，职业经理人。曾任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物资

采购本部经理，伊春青山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光明集团乌马河家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伊春市森林家具有限公司总经

理，现任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姜 玲，女，出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副高级职称。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道里支行

人力资源部副主任、团委书记、工业信贷科科长、资金组织科科长、人力资源部主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项

目组组长、债权部、评估部、业务拓展部、重点项目部等部门负责人，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高级副经理。

武 晶，男，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黑龙江造纸总公司副部长，黑龙江中盟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部长、总经理助理，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企管部副部长，现任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企管部部长。

蔡 伟，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毕业于黑龙江省商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 曾任哈尔滨会计师务所上市部主任；现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胡凤滨，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研究生学历，高级律师。 曾任哈尔滨市道外区律师事务所律师、黑龙江远东涉外经济

律师事务所律师、黑龙江高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现任北京市安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子学，男，汉族，中共党员，出生于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黑龙江省电子工业总公司财务科长，哈尔滨市家具公司财务副总，现任哈尔滨世纪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我们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现就公司

２００９

年日

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公司董

事会对《

２００９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其余董事表示同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该关联交易是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交易，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权益的行为。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要

求，我们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认真阅读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及《关于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独

立董事一致认为：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外担保

５

，

８７０

万元，系为已转让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一般保证，不存在中

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规定的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说明。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０８

年报审计带强调事项段的意见

按照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报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的说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

６．１０

条的要求，本公司独立董事经过认真研究，认为：

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中阐述了公司资产及负债、控股子公司净资产、一般担保、

不确定事项等情况基本客观反映了公司现状，独立董事原则同意董事会的说明，并认为公司应加强债务重组力度，调整公司

负债结构，抓好生产经营工作，积极研发新产品，扩大产品市场占有份额，降低产品成本，控制费用支出，快速、彻底改变公司

的现有状态，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独立董事：胡凤滨 陈为国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鉴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自本公司上市以来一直担任其审计单位，且该事务所在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中

充分体现了执业能力及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 经独立董事研究同意：

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的审计单位。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
：

ＳＳＴ

光明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４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二十九次）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二十九次）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黑龙江省伊春市青山路光明青

年公寓举行。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二）会议地点：黑龙江省伊春市青山路光明青年公寓；

（三）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内容：

１

、审议《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

、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审议《

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７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法人股东推荐，经五届三十五次董

事会选举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

董事成员：马中文 高金波 孙旭东 李兴江 姜 玲 武 晶 蔡 伟 胡凤滨 李子学

其中：蔡 伟 胡凤滨 李子学为独立董事。

８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已任期届满，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法人股东推荐，经五届十八次监事

会选举通过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候选人：

监事成员：富柏松 袁美君 周 捷 武士昌 程立辉

其中：武士昌 程立辉为职工监事。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登记办法：

法人股东单位持单位介绍信、股东帐户、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和持股凭

证（委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５

月

２６

日到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办理登记，异地股

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它事项：

１

、 会议日程半天；

２

、 参会者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３

、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青山路

１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１５３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８－６１３５５８７

传 真：

０４５８－６１３５９９９

Ｅ－ＭＡＩＬ

：

ｇｍｚｑ０００５８７＠１６３．ｃｏｍ

联 系 人：王红霞 李东海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九次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股东帐户： 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复印件亦有效。

股票简称
：

Ｓ ＳＴ

光明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８７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２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了召开了五届十八次监事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日

２４

日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光明青年公寓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议定事项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文彬先生主持，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各项议案，逐项

表决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００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７

，

２８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７

，

２８２

万元。 按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本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

股计算，每股收益

－０．９３１

元。 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３５

，

４９０

万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５２

，

７７２

万元。 按期未总股本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

股计算，每股留待以后弥补亏损

２．８４

元。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期末未分配利润

－５２

，

７７２

万元，留待以后年度实现的利润弥补。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七、审议《关于

２００８

年报审计带强调事项段意见》的议案：（有关内容请查阅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ｎｉ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八、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经过认真审阅以上董事候选人相关资料后，认为六届董事候选人富柏松、武士

昌、程立辉、袁美君、周捷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经投票选举以上董事均获全票通过，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九、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项议案获

５

票同意，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公司六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富柏松，男，出生于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

．

曾任黑龙江省伊春市翠峦林业局财务科会计员、副科长、

科长，黑龙江省伊春市翠峦林业局总会计师，现任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袁美君，女，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中专学历，助理会计师。曾任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成本会计、总会计师，

伊春光明药业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深圳光明工贸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伊春美华家具有限公司副经理，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伊春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部部长，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武士昌，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大专学历，曾任伊春市森林家具有限公司经理，伊春青山家具有限公司副

经理，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调度，现任伊春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四厂经理。

程立辉，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伊春美华家具有限公司经理，荷泽金木

工贸有限公司经理，伊春市森林家具有限公司调度，现任伊春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二厂经理。

周 捷，男，出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曾在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信息电脑处、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资金财务部、大庆项目组工作，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市场拓展部处长助理。

经投票选举以上监事均获全票通过，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关于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报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的说明

委托单位：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单位：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

）

８３０２５７７５

传真号码：（

０４５１

）

８７００６７００

网 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ｅａｎｄａ．ｃｏｍ

审计报告的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所接受委托，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家具”）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利安达审字

【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３９

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具体说明如下：

一、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１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流动负债高于资产总额

２１

，

７０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６

，

０９８

万元。

２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光明家具短期借款

３３

，

７７３

万元（其中已逾期的银行借款

３３

，

６２３

万元），欠付银行利息

１３

，

４９９

万元。

３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光明家具为已转让的两控股子公司

－

伊春美华家具有限公司（简称“美华家具”）和光明集团

乌马河家具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本金计

５

，

８７０

万元，上述担保均已逾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伊春新兴路支行起诉美华家具，要求美华家具偿还借款，双方就此事项达成了（

２００７

）伊商字第

３７

、

３８

号民事调解书，光明

家具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华家具尚未履行和解协议，光明家具承担保证责任债务总额

５

，

３３３

万

元（其中贷款本金

３

，

７１７

万元、利息

１

，

６１６

万元），并根据美华家具债务清偿能力确认了

４

，

３９６

万元预计负债。

４

、光明家具以成本法核算的五家控股子公司净资产为负数，这五家控股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欠光明家具

１９

，

８６３

万元（光明家具以实质上构成对五家控股子公司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确认了

１７

，

９９０

万元超额亏损）。

对于上述事项光明家具已在财务报表中做出了充分披露，并在财务报表附注“十五、持续经营说明”中描述了管理层针

对这些事项或情况提出的下列应对计划：

１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光明集团的股权结构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发生

变更，实际控制人由自然人冯永明变更为伊春市国资委，随着产权关系明晰，伊春市政府加大了对公司支持力度，

２００９

年将

帮助落实生产急用木材

２．８

万立方米；拟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积极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以深圳家具展览会为契

机召开新闻发布会，扩大光明知名度。

２

、光明集团对全国的营销网络进行了整合，并统一由光明电子商务进行管理，加大回

款力度，逐步减少营销公司对公司经营资金的占用，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

３

、在伊春市政府的支持下，加大与银行

及金融机构合作力度，努力促成债务和解，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４

、积极开发新产品，利用品牌优势、质量优势、环保

优势扩大市场份额，提高资产利用效率，降低产品成本。 但因上述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光明家具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故此增加强调事项段，并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

报表附注中对有关事项的披露。

二、重大不确定事项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光明集团原实际控制人冯永明被依法刑事拘留，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光明家具收到《伊春市公安局

逮捕通知书》（伊公捕字［

２００８

］

０１

号），原实际控制人冯永明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虚假出资罪，经伊春市人民检

察院批准，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被依法逮捕。 截止报告日，此案尚在审理中，由于公告批捕的理由涉及光明家具，属于存

在可能对光明家具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事项。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５０２

号非标准审计报告》及《

＜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５０２

号———

非标准审计报告

＞

指南》的相关规定，我所对光明家具

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非标准

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没有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全面检查了公司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并进行了总结和自我评价。

董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当前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在经

营管理的各个过程、各个关键环节中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 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将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内部控制

制度，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加强内部监督机制，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现将内部控制情况报告如下：

１

、公司内部控制的组织架构

在组织机构上，公司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在董事会下设立了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各组织机构职责明确，相互制衡，以加强内部控制。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

员会是公司内部控制监督机构，审计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织，全部为独立董事，其中一名为会计专业人士。

２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完善了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公司制定有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重大信

息内部报告制度》等，公司内部控制活动及建立健全完善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形成了完整严密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保证了公司的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具有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３

、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

（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持股比例图

（

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内控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对控股子公司进行管理，通过委派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重要高级管理人

员，督导子公司建立相应的经营计划、风险管理程序。 公司还通过加强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内部审计等各种有效措施对其

进行控制。 对照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下设的控股子公司的管理严格、充分、有效，未有违反《内部控制

指引》、《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

３

）公司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人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关联的披露等进行有效控制，对照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严格遵

循诚实信用、平等、自愿、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它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４

）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遵循合法、审慎、互利、安全的原则，严格控制担保风险。 报告期，公司没有发生重大对外担保

事项。

（

５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情况

本报告期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制订有《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范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行为。

（

６

）公司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投资、公司委托理财、以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为基础的期货、期权、权证等衍生产品投资事项。

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中明确了公司投资的基本原则，投资的审批权限及审议程序、投资事项研究评估、投资计划的进

展跟踪及责任追究等。 对照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投资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未有违反《内部控

制指引》、《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

７

）公司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制订有《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对公司公开信息和重大内部信息沟通进行全程、有效

的控制，指定董事会秘书为公司对外发布信息的主要联系人，并明确各相关部门（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和重大信息报告责

任人，报告期，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较好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３

、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计划

在公司日常运作当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职能尚未充分发挥，有待进一步加强，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的要求，按照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不断加大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学习力

度，进一步提高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力和决策程序；持续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治理的水平。

４

、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公司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体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

门规章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活动涵盖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具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内控制度能够顺畅地得以

贯彻执行。 公司内控体系有效地控制了公司内外部风险，保证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证了公司资产

的安全和完整。

５

、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报告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公

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如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健全，其制定程序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对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重大投

资、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的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具有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公司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６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自身

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生产经营各环节的内部控制体系，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保障了公司财产

安全。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求，自我评价真实、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是客观的、准确的。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
：

ＳＳＴ

光明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３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 关联人

预计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去年的

总金额

采购

原材料

板材 绥芬河市龙泽木业

１０００

总计

１８００

３０％ ４５

油漆 大连和信涂料

５００ ７０％ ２３２

胶 哈尔滨绿时代胶业

３００ １００％ ７３

销售

产品

或商品

家具

大连光明工贸

５００

总计

６０００

５％ ４４

大连光明家具

１５００ １５％ ３１３

北京光明兴佳商贸

１８００ １８％ １００３

光明集团电子商务

２２００ ２２％ ３０８２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１

）绥芬河市龙泽木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绥芬河市建设路

１７

号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艳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家具；刨光材、拼板集成材、销售胶粘剂。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股东为宿州光明家具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圣泉禾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由于该公司的股东圣泉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宿州光明家具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光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故该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

２

）大连光明家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干井子区华北路

６２０

号

注册资本：

２１９２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开明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经营

主营业务：生产家具及其部件、加工木材、建筑装饰

大连光明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大连保税区光明工贸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２％

；香港

福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８％

。

（

３

）北京光明兴佳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安街

注册资本：

５９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范胜利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销售家具、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北京光明兴佳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光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持有有

１００％

股权。 光

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历属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明兴佳商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

４

）光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安街头条

１９

号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申彦宝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销售家具、木制品、工艺美术品、化工产品等。

光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股东为圣泉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７９％

；宁津

群英家具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２１％

。

由于该公司的股东圣泉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光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历属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

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

５

）哈尔滨绿时代胶业有限人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荣进街

２６１

号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艳平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胶粘、蜂窝纸、纸制品等。

哈尔滨绿时代胶业有限人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股东为光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圣泉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

由于该公司的股东圣泉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光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历属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

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

６

）大连和信涂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金洲区金东路

２５２

号

注册资本：

２４０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冯启明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经营

主营业务：生产涂料、油漆相关辅助材料、涂料工器具、成品半成品。

大连和信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大连保税区光明工贸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日本

和信化学工株式会社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９％

；日本井端装璜株式会社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０％

；？

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以上关联人的资信情况，并结合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历年来的合作以及该公司财务、经营状况分析，对

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帐。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

１

、与哈尔滨光明胶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的按市场定价原则，全年关联交易额为

３００

万元。

２

、与大连保税区光明工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的按市场定价原则，全年关联交易额为

５００

万元。

３

、与大连和信涂料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的按市场定价原则，全年关联交易额为

５００

万元。

３

、与绥芬河市龙泽木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定价原则，全年关联交易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

４

、与大连光明家具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定价原则，全年关联交易额为

１５００

万元。

５

、与北京光明兴佳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定价原则，全年关联交易额为

１８００

万元。

６

、与光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定价原则，全年关联交易额为

２２００

万元。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利用大股东及关联方的营销网络进行货物销售和原材料采购， 弥补了公司营销网络覆盖面小的缺

点，拓宽了产品销售及原材料的采购渠道，为生产经营提供了方便条件。 关联交易发生额较小，定价公允，没有

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财务状况不形成重大影响。

五、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２００９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董事长马中文先生、董事高金波女士、王宏岩先生、遇守伟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本交易符合市场经

济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是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交易，对本公司法及

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权益的行为。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因上述关联方均历属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与光

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供销合作协议，如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即时签署。

协议签署各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交易价格：按市场定价原则，预计全年关联交易额为

７８００

万元。

关联交易的结算方式及期限：结算方式为现金、经确认的即期汇票、支票、信用卡等，受货方应当在供货方发

货之日起

１２０

天内结清货款，如果受货方在

１２０

天内不能结清货款，供货方有权停止供货，并有权要求受货方承

担违约责任。

七、其他相关说明

������

１

、相关合同及协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董事会决议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１．３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景旭 因公出差 遇守伟

兰海林 因公出差 武晶

１．４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５

公司负责人马中文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会清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兆梅女士声明：保证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光明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１１８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５３０００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１１８

号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５３０００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ｇｍｚｑ０００５８７＠１６３．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红霞 王红霞

联系地址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１１８

号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１１８

号

电话

０４５８－６１３５５８７ ０４５８－６１３５５８７

传真

０４５８－６１３５９９９ ０４５８－６１３５９９９

电子信箱

ｇｍｚｑ０００５８７＠１６３．ｃｏｍ ｇｍｚｑ０００５８７＠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１１０

，

０３１

，

３７２．６５ １１４

，

７４４

，

１３４．９９ －４．１１％ ２０２

，

７９８

，

７０１．４０

利润总额

－１７２

，

８２２

，

２１６．２８ １９

，

２６５

，

７４４．３３ －９９７．０４％ －１２０

，

３７１

，

２０１．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２

，

８２２

，

７９３．３６ １７

，

９８４

，

２８９．００ －１

，

０６０．９７％ －１２１

，

８６４

，

７３２．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１５３

，

２６１

，

７４１．３７ －７６

，

２１０

，

２１２．６３ －１０１．１０％ －１３０

，

９１１

，

８５７．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３５６

，

９５０．３１ －９

，

７２９

，

７２６．２２ ２４．３９％ ５４

，

５９１

，

３９４．５１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６

年末

总资产

３３７

，

７４７

，

１４０．７２ ４５５

，

１１５

，

３２１．９１ －２５．７９％ ７２４

，

４６９

，

８４０．８９

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

－２６１

，

４８０

，

９１０．８３ －８８

，

６５８

，

１１７．４７ －１９４．９３％ －１０６

，

３３２

，

０３１．９７

股本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００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６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３１ ０．０９６ －１

，

０６９．７９％ －０．６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３１ ０．０９６ －１

，

０６９．７９％ －０．６５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２５ －０．４１０ －１０１．２２％ －０．７０５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

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２ ２３．０８％ ０．２９４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

２００６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４０８ －０．４７７ －１９５．１８％ －０．５７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５７

，

５４０．１１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６

，

５０６．３７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２０

，

１３６

，

７４３．６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１

，

６４５．２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０．００

合计

－１９

，

５６１

，

０５１．９９ －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

股份

１０２

，

２７２

，

７２３ ５５．０７％ －１６

，

６４２ －１６

，

６４２ １０２

，

２５６

，

０８１ ５５．０６％

１

、发起人股份

７６

，

１１８

，

２２４ ４０．９９％ ７６

，

１１８

，

２２４ ４０．９９％

其中：国家持有

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

份

７６

，

１１８

，

２２４ ４０．９９％ ７６

，

１１８

，

２２４ ４０．９９％

境外法人持有股

份

其他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２６

，

０９９

，

３８２ １４．０５％ ２６

，

０９９

，

３８２ １４．０５％

３

、内部职工股

４

、优先股或其他

５５

，

１１７ ０．０３％ －１６

，

６４２ －１６

，

６４２ ３８

，

４７５ ０．０２％

二、已上市流通

股份

８３

，

４３８

，

８５５ ４４．９３％ １６

，

６４２ １６

，

６４２ ８３

，

４５５

，

４９７ ４４．９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

，

４３８

，

８５５ ４４．９３％ １６

，

６４２ １６

，

６４２ ８３

，

４５５

，

４９７ ４４．９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５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４

，

９１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非流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２．１０％ ５９

，

６１８

，

２２４ ５９

，

６１８

，

２２４ ５９

，

６１８

，

２２４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８８％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８．６２％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０

深圳市圣泉禾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８５％ ５

，

２９９

，

８４０ ５

，

２９９

，

８４０ ０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７０％ ３

，

１５１

，

７８１ ０ ０

黑龙江省天九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５％ ２

，

６９３

，

６００ ２

，

６９３

，

６００ ０

王建新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１％ １

，

８６９

，

０９４ ０ ０

史晓力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８％ １

，

６４０

，

５５０ ０ ０

周泰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１

，

０７４

，

６４７ ０ ０

伊春天河经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７％ １

，

０５９

，

９６８ ０ ０

前

１０

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１５１

，

７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新

１

，

８６９

，

０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史晓力

１

，

６４０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泰勇

１

，

０７４

，

６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陶建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８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池连安

６０６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胡润梅

５８０

，

８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姜雷

５４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贾德林

５４３

，

３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非流通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金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贰亿贰仟贰佰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国内贸易（国家及省有规定的商品除外）；经营资本投资业；技术转让，信息咨询；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相

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持股数量及比例：

５９

，

６１８

，

２２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１％

；

股权结构：伊春宏远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８

，

７０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的

３９．２％

；自然人持有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占

注册资本的

６０．８％

。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持有本公司的

７６

，

１１８

，

２２４

股境内发起人法人股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５

）黑高法执字第

２６

号执行裁定拍卖给伊春市青峰农场，过户手续未办理完毕。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光

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市青峰农场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债务和

解协议》，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用

于和解本公司对中国长城公司资产管理公司

２０６５２．３２

万元债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办理完毕过户手

续，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向长城公司转让上述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后，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为

５９

，

６１８

，

２２４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２．１％

，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刊登的公告）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

日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变动原因

报告期

内从公

司领取

的报酬

总额（万

元）（税

前）

是否在

股东单

位或其

他关联

单位领

取薪酬

马中文 董事长 男

５３

２００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０ ０

无

９．６０

否

兰海林 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０ ０

无

０．９６

是

高金波 董事 女

４１

２００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０ ０

无

０．９６

是

王景旭 董事 男

４０

２００５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０８

年

０９

月

１４

日

０ ０

无

０．９６

是

王宏岩 董事 男

３３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无

０．９６

是

遇守伟 董事 男

３８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无

０．９６

是

朱秀云 独立董事 女

５６

２００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０ ０

无

３．００

是

胡凤滨 独立董事 男

５２

２００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０ ０

无

３．００

是

陈为国 独立董事 男

４３

２００６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０ ０

无

３．００

是

周文彬 监事 男

３９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无

０．６０

是

杨春枝 监事 女

５４

２００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０ ０

无

０．６０

是

袁美君 监事 女

４４

２００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３２

，

３１７ ２１

，

３７５

自动减持

０．６０

是

陈 清 监事 女

４１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无

０．６０

是

张国民 监事 女

４５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无

０．６０

是

任会清 总经理 女

４９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０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９

日

０ ０

无

８．４０

否

赵卫东 副总经理 女

４６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０ ０

无

６．６０

否

党建军 副总经理 男

４３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

２２

，

８００ １７

，

１００

自动减持

８．４０

是

合计

－ － － － － ５５

，

１１７ ３８

，

４７５ － ４９．８０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被授予的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２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董事姓名 具体职务

应出席次

数

现场出席

次数

以通讯方

式参加会

议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

次未亲自出

席会议

马中文 董事长

６ ４ ２ ０ ０

否

兰海林 副董事长

６ ４ ２ ０ ０

否

高金波 董事

６ ４ ２ ０ ０

否

王景旭 董事

６ ４ ２ ０ ０

否

王宏岩 董事

６ ４ ２ ０ ０

否

遇守伟 董事

６ ４ ２ ０ ０

否

朱秀云 独立董事

６ ２ １ ０ ３

是

胡凤滨 独立董事

６ ４ ２ ０ ０

否

陈为国 独立董事

６ ４ ２ ０ ０

否

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说明

因公出差

年内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

６

其中：现场会议次数

４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数

２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

数

０

§６

董事会报告

６．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２００８

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 并继续向实体经济蔓延。

２００８

年上半

年，在人民币兑美元突破

７

之后加速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高达

６．２６％

，同时国家利用贸易税收政策

调节进出口贸易促进进出口的转型，家具出口退税率降至

７％

，超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使各种原材料价格持

续上涨，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让整个家具行业的生产经营，遭遇重重困难，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公司出口

订单减少，外贸缩水，国内销售大幅下滑，产品滞销，回款难度加大。 同时，

２００８

年对公司来说又是极不

平凡的的一年，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冯永明因经济犯罪被依法逮捕，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伊春

市国资委，公司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国有控股的企业，公司迎来了自己的战略拐点。 面对上述情

况，公司管理层重点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１

、在不利的经济形势下，克服公司资金紧张，产量下降，企业减

产等多方不利因素，及时调整经营思路，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充分利用公司各项优势，通过采取有效的

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弱了不利因素给公司经营造成的影响；

２

、在原实际控制人被依法逮捕后，在伊春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保持了公司的生产连续和职工稳定。 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９

，

８９１．９９

万元，较上年减少

６．９６ ％

。

一、经营状况分析

１

、销售收入下降。

２００８

年由于出口下降幅度较大，导致销售收入比上年下降

４．１％

，一是由于出售大连

两户企业导致出口销售额减少

３６７

万美元；二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来自美国的出口定单全部停止，减少出

口

２３２

万美元。 在内销方面，“

９．２５

”案件后公司对异地库存商品进行了彻底清理，对已销售未结算的进行

了统计认定，确认收入

５

，

８９４

万元，使内销收入比上年增加

４

，

０７８

万元，增长了

９３％

，剔除上述因素实现收

入

１

，

４６６

万元，减少

２

，

９２７．８６

万元，下降

６６．６２％

，下降原因：一是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使产品不能系列化批

量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造成供货不足；二是产品的设计开发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导致内销产品款式落

后，市场竞争力不强；三是金融危机影响使购买力下降。

２

、利润下降，亏损增加，原因如下：

１

）上年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重组利得

８７００

万元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上年利润，剔除该项因

素，本年比上年减少利润

１０

，

５０８

万元；

������

２

）“

９．２５

”案件后，在由市委、市政府牵头的企业清产核资组对光明集团现有关联关系调查基础上进行

了清产核资时，本公司根据光明集团下发的相关文件，将原单独核算的各经营公司和销区纳入光明集团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本公司（含所属控股子公司）本年将原对经销公司及下辖经销部的应收账款统一至光明集

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项下，使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账款变成了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对其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并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取资产减值损失

１１

，

１７７．９６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９

，

７５３．９５

万元，上升

６８４．９６％

，

３

）本公司为已转让的控股子公司

－

伊春美华家具有限公司本金

３

，

７１７

万元贷款提供的一般保证尚未解

除，根据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本公司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根据伊春美华家

具有限公司债务清偿能力计提了

４

，

３９６

万元预计负债，其中本年度提取

２

，

０１３

万元。

二、

２００８

年生产经营主要工作

１

、稳定客户，积极筹措资金，保持企业正常经营

面对困难和市场的变化以及公司

９．２５

事件的影响，公司积极组织人员与客户沟通、洽谈。 在伊春市

委、市政府以及光明集团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多方努力，稳定了客户，如日本伊藤喜和小泉株式会社。 筹

措了部分公司生产经营急需的资金，保证了产品的交货期，使生产经营得以延续运行。

２

、充分利用营销网络，加强与市场的沟通联系

按照年初制定的利用光明集团营销网络优势，扩大内销的经营工作方针，公司加强了与光明集团市场

营销中心的沟通和联系，利用“五一”、“十一”黄金周及元旦时间，出台积极的促销政策，与市场密切合作，处

理了大批库存积压、破损及不配套的产品，虽然增加了亏损，但减少了库存资金占用，盘活了资金。

３

、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原则规范、扶持各子公司经济运营管理，推进新产

品的开发速度。 对内厉行节约，降低成本，通过招标采购、竞价采购，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狠抓生产过程

中的成本控制，通过不断完善修正物料消耗的定额，堵塞漏洞，提高材料利用率，降低产品制造成本。 动员

全员参与企业管理，提倡节约奖励，浪费赔偿，提高了全员对管家理念、算帐理念的认识。

２００９

年，公司将积极应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促

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为此，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

１

）在稳定出口业务的同时，把市场开发的重点放在国内，通过组建产品研发队伍，推出引导市场的主

流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竞争能力，扩大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目前公司国内销售不

畅的主要原因除了外部因素外，产品成本过高、没有形成系列化、质量不稳定是主要因素，

２００９

年公司将通

过以下三个方面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１

）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一是利用好国家不良贷款处置政策，妥善处理公司的绝大部分贷款，降低财务

费用；二是发挥集中采购优势，大宗原材料统一订货，降低采购成本，杜绝质次价高量不足问题；三是加强管

理，重新定岗定编，降低管理费用支出。

２

）在系列产品开发上，在充分研究市场畅销品种的基础上，通过自主研发和外聘兼职设计人员联合开

发的方式，逐步设计开发出具有光明特色的系列产品，在设计上充分考虑高中低档相结合，突出个性化，在

保持实木家具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开发利润空间高的软体家具、厨房家具。 注意研究新材料、新工艺、新技

术、新设备的应用。 在产品配套、装修配套的同时，也可考虑装饰配套。 形成具有光明特色的拥有高、中、低

档的卧房、客厅、办公、厨房等家具组合系列产品。

３

）在产品质量保证方面，采取部件分散采购的方式，由核心厂统一喷漆、包装，防止出现款式和颜色差

异，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

２

）抓住国家出台出口扶持政策，日元升值等有利条件，通过提高产品质量、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展会宣

传等有效途径扩大出口，稳定老客户，开发新客户。

（

３

）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深入内部挖潜，对板材、油漆、水、电等原辅材料和能源的使用要做到计划使用、

定额消耗，完善材料的领用程序，设立专人管理。 压缩差旅费、招待费、办公费、电话费等非生产性支出。

（

４

）本着上岗靠竞争，收入靠贡献的原则，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企业内

部激励机制，签署企业经营责任状，年终考核，奖励优秀，惩罚落后。

（

５

）加强产销协调，优化生产组织管理，加强供、产、销的计划平衡，及时根据市场情况编制销售、生产、

供应计划，在编制计划时，结合实际库存，先急后缓，稳妥规划，衔接好供应、生产、销售三大环节，充分发挥

好计划调节的职能和跟踪监控作用。 加快资金回笼力度，减少营销公司对生产企业的流动资金占用。

（

６

）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对现有系统进行升级，推广使用办公自动化、进销存、财务、人事管理等单元

软件，条件成熟时进行系统集成，

２００９

年将对视频系统进行升级，加强与外部企业和营销公司的联系，逐步

打造光明家具网上销售平台，实现网上订货，实现真正的电子商务功能。

２００９

年计划完成销售收入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出口

３

，

５００

万元，内销

６

，

５００

万元，实现利润

－４

，

８００

万

元。

６．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增减

（

％

）

木制家具制造业

９

，

８９１．９９ ８

，

３４０．７７ １５．６８％ －６．９６％ －１２．２６％ ５．１０％

其中：关联交易

７

，

０９０．６７ ５

，

２０７．３５ ２６．５６％ ３９６．０４％ ３３８．０６％ ９．７２％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家具

９

，

８９１．９９ ８

，

３４０．７７ １５．６８％ －６．９６％ －１２．２６％ ５．１０％

其中：关联交易

７

，

０９０．６７ ５

，

２０７．３５ ２６．５６％ ３９６．０４％ ３３８．０６％ ９．７２％

６．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国内

８

，

４７２．２８ ９２．８１％

国外

２

，

５３０．８６ －６４．２５％

合计

１１

，

００３．１４ －４．１１％

６．４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７

董事会对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８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按照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报出具带强调事项段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

６．１０

条的要求，本公司董事会

经过认真研究，认为：

１

、

＿

公司资产及负债情况的阐述反映了公司实际财务状况，依据

２００８

年审计报表，公司资产负债率数

据较高，鉴于公司债务主要为金融借款，

２００９

年公司将加大与银行及金融机构合作力度，努力促成债务和

解，优化债务结构。

２

、

＿

公司对业已转让的两户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客观存在的事实，属于一般担保事项，符合深交

所上市规则担保要求。

３

、公司以成本法核算的五家控股子公司净资产为负数，这五家控股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

欠公司

１９

，

８６３

万元，公司已实质上构成对该五家控股子公司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确认了

１７

，

９９０

万元超额亏损。

４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冯永明因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虚假出资罪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被依法

逮捕。 由于公告批捕的理由涉及本公司，构成了对本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此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５

、关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原实际控制人涉案问题，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冯永明被逮捕后，伊春市委、市政府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及职工稳定高度重视，在解决

生产材料、解决劳动工资、劳动保险、融资担保、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树立光明品牌，扩

大光明知名度等方面给予公司大力支持，确保了公司生产连续、职工稳定。 今年初，伊春市委、市政府重新

任命了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班子，公司呈现出经营有序、人心思上的全新面貌，同时，公司利用光

明集团全国的营销网络，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大与银行及金融机构和解力度，优化债务结构；积极开发新产

品，利用品牌优势、质量优势、环保优势扩大市场份额，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升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６．９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前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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